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

环境保护自查评估报告技术审核意见
    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经灌南县环保局审核认定符合“三个一批”中“登记一批”类并上报。灌南县环境科学学会于2016年12月27日在灌南县城主持召开了《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环境保护自查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技术咨询会，形成了《技术咨询意见》。建设单位及技术支持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评估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后于2016年12月29日提交“评估报告”（登记稿）。为做好该项目的审查登记工作，灌南县环保局委托灌南县环境科学学会对“自查报告”（登记稿）进行技术审核，审核意见如下：
一、自查报告质量审核
自查报告内容较为全面、篇章设置齐全、整体框架可行，评价标准选用适宜。报告中的工程内容、产品方案、原辅材料、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产污环节、污染防治设施等与企业实际建设现状基本相符，对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较为可靠，提出的总量控制方式基本合适，对各类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管理制度的分析评价较为合理。自查报告结论总体可信，且对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二、自查报告真实性审核
经现场调查：报告中的工程内容、产品方案、原辅材料、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产污环节、污染防治设施等与企业实际建设现状基本相符，基本反映了企业的实际建设和生产情况。厂址及四邻描述、重点环境保护目标、排污费缴纳及环境处罚情况、污染治理及污染物排放、环境风险及应急预案、产业政策及清洁生产、环境管理制度等内容与企业现状较为相符。自查报告的内容较为真实可信。
三、现行政策相符性审核
1、与苏环委办[2015]26号）、连环委办[2015]25号、灌环改[2016]72号文件的相符性
根据灌南县环保局对全县涉及“三个一批”项目的审查结果，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于2014年建成投产，属于“三个一批”中“登记一批”类。
2、选址相符性
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位于灌南县三口镇张湾街西头，项目所在地周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点和文物古迹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环境敏感对象，不在《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范围内，自查项目的选址符合现行规定要求。
项目所在厂区南、西、东三侧为农田，北侧为新港大道，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在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项目正常运营对周围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影响较小。故项目的选址不会对该区域的环境造成影响，合理可行。
3、产业政策相符性
评审认为：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 年修正）》、《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年本）》（苏政办发[2013]9 号）、《连云港市工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5 年本）》等国家、江苏省及行业现行的产业政策。
4、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灌南县环境监测站提供的监测报告表明：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在检测期间生产工况正常。厂区生活污水、地面冲洗及原料渗漏液全部收集回用，不外排，符合环保要求。无组织排放的恶臭污染物在厂界处的检测结果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 中二级标准要求。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和4a类标准规定限值。厂区内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暂存和处置均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环境保护部2013年第36号公告（《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2001）等3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及其修改单规定要求，各类固废能得到较为妥善处置，符合环保要求。

5、污染物排放总量及减排情况
经核算，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如下：
（1）大气污染物
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建议值为：烟尘0.0004t/a、SO20.0024 t/a。
（2）水污染物
 废水：厂区内废水全部回用，不需要申请总量控制。
（3）固废
固废外排量为0。
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自查项目新增总量控制因子在灌南县内部平衡解决，若灌南县内部无总量指标，建议企业通过购买总量的方式获取总量。
6、环境污染事故及重大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情况
自查项目自投产以来，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均已落实到位并正常运行，近两年来，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7、环境信访情况
近两年，公司没有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环境纠纷、环保信访。
8、排污费征缴情况
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按规定缴纳排污费。
9、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企业明确企业环保负责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但需进一步完善和强化。
四、审核结论
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选址符合规划和用地要求。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要求；污染源监测分析结果表明项目生产过程可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企业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不存在环境纠纷或上访等问题；采取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后，风险水平在可接受范围以内。综上所述，连云港恒奥达肥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15万吨有机肥项目的建设、投产基本能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符合“登记一批”条件要求，可进行登记并录入“一企一档”环境管理数据库。
五、其它
1、企业出具了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环保承诺书，对自查报告真实性承担一切责任。
2、本项目由江苏川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受托编制。
3、本项目审核人路学军为灌南县环境科学学会外聘的环保高级工程师、环评工程师。
                                      灌南县环境科学学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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